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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工学院文件

校发〔2025〕32 号

关于印发《柳州工学院工程、基建类应急抢修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为确保学校教学、科研及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行，提高应急抢

修工程的管理效率与质量，学校研究制定《柳州工学院工程、基

建类应急抢修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

照执行。

柳州工学院

2025 年 3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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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工学院工程、基建类应急抢修管理办法

一、总则

为确保学校教学、科研及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行，提高应急抢

修工程的管理效率与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应急抢修工程是指因

自然灾害、设备突发故障、公共设施损坏等紧急情况，需立即进

行修复或处置以避免对校园安全、师生生活及学校正常运转造成

严重影响的工程。

二、应急抢修工程的范围界定

（一）自然灾害（如地震、洪水、台风等）等导致的校园建

筑结构损坏、道路坍塌、水电设施故障等。

（二）供排水系统（如水管爆裂、污水井堵塞等）突发故障。

（三）电力系统（如配电箱故障、线路短路起火等）紧急情

况。

（四）供暖、供气系统的意外中断或泄漏。

（五）电梯等特种设备的突发运行故障。

（六）校园网络及通信设施的大面积瘫痪。

（七）其他影响正常教学、生活秩序，需紧急抢修的项目。

三、组织机构及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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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应急指挥中心：由分管后勤基建工作的副校长任总指

挥，党政办公室、财务处、资产管理处、后勤基建处、保卫处等

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。负责统筹协调应急抢修工程的指挥决策，

调配资源，监督工程进度与质量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后勤基

建处，办公室主任由后勤基建处长担任。

（二）实施部门：后勤基建处负责日常水电暖维修等应急工

程以及负责建筑结构、道路等较大型抢修工程；相关设备使用部

门配合专业维修工作并及时反馈使用情况。

四、工程实施流程

（一）应急响应启动。事件发生后，发现部门或人员立即报

告后勤基建处，后勤基建处初步判断后向应急指挥中心报告，由

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向校长汇报后确定是否启动应急响应。

（二）现场勘查与方案制定。实施部门在接到应急指挥中心

指令后，迅速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勘查，在最短时间内制定抢

修方案。方案包括工程概况、施工方法、所需材料与设备、人员

安排、工期预估等内容，并报应急指挥中心审批。

（三）施工队伍确定。优先选择校内定点维修单位；若校内

定点单位无法满足需求，可通过询价方式从校外合格供应商中选

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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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物资保障。后勤基建处负责协调抢修物资的采购与调

配，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，储备常用材料与设备，紧急物资可通

过询价方式即需即采，确保物资及时供应。

（五）施工过程管理。实施部门安排专人全程监督施工，严

格把控施工质量与安全，做好施工记录与影像资料留存，确保工

程按方案推进并符合相关规范标准。

（六）竣工验收。工程完工后，实施部门组织相关人员（包

括使用部门代表、专业技术人员等）进行竣工验收，验收合格后

交付使用部门，并办理相关手续；如验收不合格，责令施工队伍

限期整改，直至合格。

五、应急抢修工程实施的审批权限

（一）估算费用在 1000 元及以下的应急抢修工程由归口管

理部门报分管校领导审批后实施；

（二）估算费用在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应急抢修工程

由项目申报单位的分管校领导或负责组织实施的归口管理部门

的分管校领导与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审批后实施；

（三）估算费用在 2 万元及以上的应急抢修工程由归口管理

部门的分管校领导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讨论同意，同时报校

长批准后实施。如时间紧急，不能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的，需分管



— 5 —

校领导请示校长同意后实施，并于实施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提

请分管校领导召开专题会议审批，完善手续。

六、工程费用管理

（一）费用预算编制。实施部门在制定抢修方案时，同时编

制工程费用预算，预算应合理、准确，涵盖人工、材料、设备租

赁、运输等各项费用。

（二）费用支付。校内定点单位的费用经审计后按月或按季

度结算；校外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且审计完成后，按合

同约定支付，原则上不支付预付款，紧急情况下经特殊审批可支

付部分预付款。

七、监督与考核

（一）审计处对工程费用进行审计监督，确保费用合规合理。

（二）纪检监察部门对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

查处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三）应急指挥中心对实施部门和施工单位的工作进行考核

评价，对表现优秀的给予表彰奖励，对工作不力或造成严重后果

的进行问责处理。

八、附则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后勤基建处负责解释与修

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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